
兰坪县中医医院 2022 年中医助理全科医生

培训招生简章

根据《关于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的实施意

见》（云卫科教发〔2014〕16 号，以下简称“实施意见”）

和《云南省住院医师规范化招收管理办法（试行）》（云

卫科教发〔2016〕8 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安排及

要求，按照省卫健委确认的培训基地和下达我培训基地的

2022 年招生指标，为做好 2022 年我院助理全科医生培训

（以下简称“助培”）招生工作，现将有关事招生项通告

如下：

一、招生对象及范围

（一）招生对象

1.中医助理全科医生

（1）中医学类专业三年全日制高职（专科）毕业，拟

在或已在我县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等农村基层医疗机构

从事全科医疗工作的人员，包括应届毕业生以及有培训需

求的往届毕业生。

（2）已从事临床医疗工作并获得或具备取得助理执业

医师资格，需要接受培训的单位人。

（二）招生范围及要求



1.具有高等院校中医类专业专科学历未就业者可参

加助培。

2.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毕业生必须参加相应的全科

专业助理全科医生培训，由省卫生计生委按照“以定向地

为主、就近就便”的原则统筹安排到我院培训基地的培训

学员参加培训。

3.培训基地应以招收社会人为主、以招收应届本（专）

科毕业生为重点，向县及县以下医疗机构、贫困地区农村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倾斜。

二、招收专业

中医助理全科专业。

三、招生名额及计划

（一）拟招收中医助理全科专业学员：7 人。

（二）、学员待遇

1、培训时间 2 年。

2、培训期间考试和资料费用免收。

3、医院提供住宿。免住宿费。

我院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基地负责开展招生宣传、报名

审核、考核录取、临床能力测评、培训年限减免等工作，

确保完成招生任务。“云南省毕业后医学教育管理平台”

（yngme.haoyisheng.com）将于 6月 6日起开放招录系统。

四、报名



根据学员类型不同，分为普通学员报名、订单定向免

费医学毕业生报名 2 种方式。

（一）普通学员报名方式与安排

普通学员招生报名采取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

1.网上报名：报名者根据所报培训类别点击进入助培

入口进行网上报名（填报培训志愿时，单位委派培训对象

应当取得委派单位同意）。

报名时间：6 月 6 日 09:00 时至 6 月 26 日 18:00 时

具体操作如下：

（1）登录“云南省毕业后医学教育管理平台”

（yngme.haoyisheng.com）；

（2）根据所报培训类别点击“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入口”

（3）点击“普通学员注册”，填写信息，点击确认注

册；

（4）系统提示，恭喜你注册成功，重新登录；

（5）输入注册时所填写的用户名、密码，点击登录；

（6）点击填写报名表，填写并上传照片后，点击提交；

（7）点击打印报名表。

2.现场确认：由考生所填报志愿的培训基地分别于 7

月 22 日 24:00 前负责完成现场确认工作，并在管理平台

上完成报名资格审核操作。报名学员须携带以下相关资



料，在规定时间内到其所报考的培训基地进行现场报名资

格审查和确认（培训基地联系方式详见附件 8）。

（1）《云南省助理全科医生培训报名表》（网报后打

印，以下均简称“报名表”）一式一份，完成审批手续后

由培训基地留存。

（2）本人身份证、学历、学位证书（从初始学历到最

高学历的全部学历、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原

件审核后返还本人。

（3）如已取得执业医师资格证书或助理执业医师资格

证书的需携带原件及复印件一份，原件审核后返还本人。

（二）订单定向免费医学毕业生报名方式与安排

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毕业后，按照入学前签署的定向

就业协议，在学校发放就业报到证 15 日内，到定向县级

卫健行政部门报到。免费本科医学毕业生报到就业后，均

须按规定参加 3 年全科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免费专

科医学毕业生报到就业后，均须按规定参加 2 年助理全科

医生培训。定向地卫健行政部门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不得

以任何理由推诿或延期派出免费医学毕业生参加全科专

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或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培训期间的

人员管理、待遇、经费保障等政策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未获得学历证书者，不得参加相应培训。



订单定向免费医学毕业生招生报名采取事先确定培训

基地，学员按本人所分配基地进行网上报名（完善相关信

息）和现场确认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确定培训基地：订单定向免费医学毕业生由省卫健委

统筹安排到培训基地参加培训（详见附件 3、4）。

1.网上报名：

订单定向免费医学毕业生登录“云南省毕业后医学教

育管理平台”（yngme.haoyisheng.com）根据所报培训类

别点击进入住培或助培入口进行网上报名。

报名时间：6 月 6 日 09:00 时至 6 月 26 日 18:00 时（具

体以各基地发布公告为准）。

具体操作如下：

（1）登录“云南省毕业后医学教育管理平台”

（yngme.haoyisheng.com）；

（2）根据所报培训类别点击“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入口”

（3）点击“订单定向学员注册”，输入姓名和身份证

号码，确认基本信息无误后，点击确认注册；

（4）系统提示，恭喜你注册成功，重新登录；系统提

示，确认完成，显示用户名和密码，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登

录系统；点击填写报名表，填写并上传照片后，点击提交；

（5）点击打印报名表。



对因既往延迟毕业或姓名信息等录入错误等原因不在

名单中的订单定向生，需参加今年培训的，可在“订单定

向学员注册”中按照提示与管理平台联系，提供相关信息，

待核实确认后经省毕教办根据“定向地为主、就近就便”

的原则，指定相应培训基地接受学员参加培训。由平台通

知学员按上述程序进行报名，认可后，可打印报名表，参

加现场确认。

2.现场确认：承担订单定向生培训任务的各培训基地

分别于 7 月 22 日 24:00 前负责完成现场确认工作（具体

以各基地发布公告为准），并在并在管理平台上完成审核

操作。报名学员须携带以下相关资料，在规定时间内到其

所报考的培训基地进行现场审查和确认。

（1）《云南省助理全科医生培训报名表》（网报后打

印，以下均简称“报名表”）一式一份，完成审批手续后

由培训基地留存。

（2）本人身份证、学历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原

件审核后返还本人。

（三）有关事项

1.报名者应如实填写网报信息，凡不按要求报名、网

报信息误填、错填或填报虚假信息而造成不能考试或录取

的，后果由报名者承担。在网络报名截止日期前，报名者



可自行修改网报信息。请报名者提供准确的联系电话，以

便及时联系。

2.普通学员报名者每位助培报名者可填报一个培训基

地的 1 个专业志愿。

订单定向免费医学毕业生、指定专业及基地参加培训。

3.普通学员报名者选择“服从调剂”时，表明服从调

剂所报考培训基地的任一培训专业。

4.报名者在管理平台上填写完报名表，点击提交后，

请登录报名状态栏查看，如显示已报名，则报名成功。

5.培训基地须将报名学员的材料按照报名表、身份证

复印件、学历学位证复印件、医师资格证书复印件的顺序

在左侧上下 1/4 处进行装订。

6.报名者需随时关注管理平台中的报名状态栏，查看

报名资格审核是否通过以及相关状态。

7.我培训基地负责对审核合格的普通学员报名者组织

招录考核，依照公开公平、择优录取、双向选择的原则，

按照其填报的志愿顺序依次录取。具体考核方案和计划由

培训基地制定后报省中医药学会备案，同时上传至相应管

理平台首页。

五、录取及备案

（一）培训基地录取时间：对普通学员，各培训基地

8 月 10 日 24:00 前完成管理平台录取操作。对订单定向



学员，各培训基地 8 月 10 日 24:00 前完成管理平台录取

操作。（具体以各基地发布录取公告为准）。

（二）录取结束后，培训基地于 8 月 30 日前将录取学

员信息表（附件 5、6）、未录取人员报考材料（含招录

考试资料）报送省中医药学会（中医类）。

（三）我培训基地在 9 月 1 日前，对已进入基地参加

培训的录取人员进行报到确认。对录取后不按要求报到

者，按照退培处理。

（四）省卫生计生委于 9 月 30 日前公布各培训基地录

取名单，并报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国家中管局备案。

六、培训管理

（一）培训学员的录取专业及培训年限，以省卫健委

公布信息为准，并作为享受财政补助资金的依据。

（二）2022 级学员培训时间从 2022 年 9 月 1 日起开

始计算。

（三）我培训基地要严格按照各类别培训内容与标准

要求，安排培训工作，确保培训学员 9 月 1 日前进入培训

基地。

（四）通过结业考核的培训学员，省卫生计生委按照

国家卫生健康委的安排颁发统一制式的《助理全科医生培

训合格证书》。



（五）培训学员在培期间的培训实施、培训考核、保

障措施等组织管理由培训基地依照《云南省住院医师规范

化培训管理办法（试行）》（云卫科教发〔2015〕12 号）

执行。

七、其他事项

（一）我培训基地应严肃、认真、负责地按照省卫健

委要求，把好资格审核关，按照时间节点，做好招生录取

工作。并在招生简章和招录过程中明确告知报考人员以下

事项：

1.根据《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招收实施办法（试行）》

（国卫办科教发〔2015〕49 号）规定，对在培训招收工

作中弄虚作假的培训申请人，取消其本次报名、录取资格；

对录取后不按要求报到或报到后退出、终止培训者（含在

培学员参加全日制研究生学历教育录取并就读），自终止

培训起 3 年内不得报名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2 年内

不得报名参加助理医生培训），除如数退还已享受的相关

费用（包括培训费、住宿费和生活补助费），还需按以上

已享受费用的 50%作为违约金一并缴入省级国库。

2.报考人员应确认所报志愿并保证其无退出或终止培

训等记录，并随时关注所报培训基地发布的消息和公告，

服从培训基地招录工作安排。招录过程中无故缺席相关审



核、考试、面试、报到等环节者，视为个人原因主动放弃，

并承担相关责任后果。

（二）我培训基地应根据《云南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

训管理办法（试行）》要求，严肃、认真、负责地开展招

录考核和临床能力测评，客观、公证、有序地做好住培学

员培训年限减免工作。省卫健委若发现或接到有关培训年

限减免违规的情况或举报，一经查实，将对培训基地予以

通报批评。

（三）我培训基地要高度重视培训学员信息上报工作，

明确专人负责，确保信息真实、准确。于 2022 年 9 月 1

日前将本年度招收的学员信息按规定上报至国家培训管

理信息系统（具体网址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另行通知），系

统中的住院医师和助理全科医生数据将作为中央对地方

转移支付资金年度结算和培训对象参加结业考核的依据。

八、联系方式

怒江州兰坪县中医医院中医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办公室

通信地址：兰坪县滨江路 187 号

邮编：671400

联 系 人：李春仙

联系电话：17708868733

座机：0886-3268062

电子邮箱：1574109907@qq.com

mailto:1574109907@qq.com

